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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商 务 厅

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目日常监督检查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央财政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《广

东省商务厅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规定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财政部、

商务部有关工作要求，为加强在我省实施的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

目和资金管理，规范日常工作和资金使用，建立项目日常监督检

查办法，各地应定期或不定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检查，灵

活采用互联网交流工具、音视频、现场核查等形式，确保项目开

展始终处于监督之下，能够及时发现和协调解决项目推进问题，

切实维护财政专项资金使用安全，达成建设目标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使用中央财政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

和省级财政资金、由省商务厅支持实施的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县。

第二章 省

第三条 省商务厅为省级日常监管检查部门。

第四条 省级按照建立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，根据工作要求

和工作情况的变化适时发布工作指引，对各地推进县域商业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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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相关工作进行指导。

第五条 省级通过召开会议、发文督促、电话/微信/粤政易

催办、现场检查、委托第三方调研等方式，对各地区推进县域商

业建设行动有关工作进行监督检查，提出工作改进意见。

第六条 省级监督检查为不定期，原则上每月督促一次。原

则上现场走访所有县区。检查督促以工作文件、现场照片、视频

等佐证。

第七条 省级监督检查要点：项目是否符合申报支持内容、

建设进度是否符合序时进度、申报支持内容是否符合资金支出范

围、资金拨付进度是否符合工作要求。

第三章 市

第八条 市商务局为市级日常监督检查部门。

第九条 市级原则上应每半个月对县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

指导督促，熟悉工作要求并按照工作要求督促指导县级合规开展

工作、优化流程、加快进度，确保达成绩效目标。

第十条 市级应逐一走访所有建设项目，根据工作要求提出

改进意见，并督促完成。

第十一条 检查督促情况应留存佐证。

第十二条 市级检查督促要点：项目是否符合申报支持内

容、建设进度是否符合序时进度、申报支持内容是否符合资金支

出范围、资金拨付进度是否符合工作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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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市级应每周登录县域商业信息系统，对县级填报

的项目进度、资金进度、地区发展信息等进行审核，督促未及时

更新信息的县区补报，保证信息系统全面、完整，满足考核要求。

第四章 县

第十四条 县级商务部门为日常监管机构。

第十五条 县级应严格按照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，把握重要

时间节点，优化工作流程，加快工作进度，及时进行项目申报、

入库、验收、资金拨付，原则上实施期结束前两个月（一般为十

月），完成全部项目建设和资金拨付。

第十六条 县级应逐一走访所有建设项目，并定期回访，现

场检查项目进展情况，提出工作改进意见，督促落实整改要求。

第十七条 检查督促情况应留存佐证。

第十八条 检查督促要点：项目是否偏离申报支持内容、建

设进度是否符合序时进度、设施设备投入情况是否符合资金支出

范围、是否及时取得发票、资金拨付进度是否符合工作要求。

第十九条 县级应日常随时登录县域商业信息系统，第一时

间更新项目、资金、地区发展信息，确保信息系统全面、完整，

满足考核要求。

第五章 项目库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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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检查督促发现项目不符合支持方向，县区应取消

项目支持，予以退库。已拨付资金应予回收。

第二十一条 项目库可增补，但需完善入库程序。

第二十二条 退库流程一般应包括：提出工作意见（现场核

查记录）、会议研究、退出决定（文件佐证）、资金回收决定（文

件佐证）、从项目库删除、从信息系统删除、上报情况。

第二十三条 补录库流程一般应包括：申报材料审核、会议

研究、公示、信息系统录入。

第六章 工作纪律

第二十四条 监督检查应公开透明、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。

第二十五条 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安排。

本办法由广东省商务厅负责解释。


